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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51号
建议的答复

种道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在城区学校门口设立限行标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维护学校和幼儿园及周边良好的道路秩序，保障师生出行安全，是分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一直以来坚持在做的工作。2024年以来，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有关工作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校园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对辖区学校周边道路交通设施和学校周边道路隔离防护设施等全面排查，发现隐患90处问题，并以交安办名义，督促相关单位进行了整改。
针对建议中提到的加大处罚力度问题，在综合行政执法局完善标志、标识等各项交通设施后，将合理调配警力，加强对学校门前及附近道路的巡逻管控，及时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继续坚持落实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措施，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切实维护学校和幼儿园及周边良好的道路秩序，保障师生出行安全。
对于您的关心再次表示感谢，欢迎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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